
ICS 91.040.01 

CCS  P 30 

  23 

 

 

黑 龙 江 省 地 方 标 准 

DB23/T 3559 —2023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建筑检测技术标准 

 

2023-07-21发布 2023-10-20实施 

黑 龙 江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黑 龙 江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发布 
 



DB23/T 3559—2023 

 I 

目   次 

前言 ...................................................................................................................................................................... II 

引言 ..................................................................................................................................................................... I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基本规定 .........................................................................................................................................................2 

5 室内环境检测 .................................................................................................................................................2 

5.1 温度、相对湿度 ..........................................................................................................................................2 

5.2 新风量 ..........................................................................................................................................................2 

5.3 CO2浓度 ......................................................................................................................................................3 

5.4 PM2.5浓度 ....................................................................................................................................................3 

5.5 噪声 ..............................................................................................................................................................3 

6 照明检测 .........................................................................................................................................................3 

7 围护结构检测 .................................................................................................................................................4 

7.1 非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4 

7.2 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5 

7.3 建筑气密性检测 ..........................................................................................................................................5 

8 热回收新风机组检测 .....................................................................................................................................6 

9 可再生能源检测 .............................................................................................................................................8 

9.1 太阳能光电系统 ..........................................................................................................................................8 

9.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 ......................................................................................................................................9 

9.3 地源热泵系统 ............................................................................................................................................10 

9.4 空气源热泵系统 ........................................................................................................................................ 11 

10 建筑能耗检测估算 .....................................................................................................................................12 

附录 A .................................................................................................................................................................14 

参考文献 .............................................................................................................................................................16 

 



DB23/T 3559 —2023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寒地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哈尔滨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哈尔滨市建筑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哈尔滨兴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

公司、黑龙江鹏程检验检测有限公司、黑龙江省鸿盛节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大庆建晟工程检测有限

公司、佳木斯市永红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辽宁秦恒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康永生、李若冰、夏赟、范春生、李超、尹冬梅、田军伟、田轩、李洪岩、

吴丽、陈庆军、曲明伟、庞亚民、田野、张百安、刘虹、邓伟财、辛天乐、李恒岩、韩姝娜、李卉玉、

唐志强、葛春艳、刘福昌、陈德兴、王志勇、李志鹏、印莹莹、孙嘉畦、张一恒、刘志强、耿华溢、

王文强、宋洪利、张慧琳、王硕、王德镇、王熠鹏、张大治、张虹、张春波、周洪淼、李想、洪振宇、

吴树行、侯新超、陈英鹏、李瑛、王志禹、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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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落实国家和黑龙江省推广超低能耗建筑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完善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建筑标准体

系，保证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建筑工程质量，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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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建筑检测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建筑检测的基本规定、室内环境检测、照明检测、围护结构检测、

热回收新风机组检测、可再生能源检测、建筑能耗检测估算。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建筑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5700 照明测量方法 

GB/T 8484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检测方法 

GB/T 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防护热板法 

GB/T 17146 建筑材料及其制品水蒸气透过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204.2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18836 风管送风式空调（热泵）机组 

GB/T 21087 热回收新风机组 

GB/T 25857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 

GB/T 29043 建筑幕墙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30559.2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第 2 部分：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级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 5080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 

GB/T 51350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6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JGJ/T 12 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 

JGJ/T 132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77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T 211 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现场检测方法 

JG/T 283 膨胀玻化微珠轻质砂浆 

JGJ/T 346 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 

DB23/T 3335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23/T 3337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T/CECS 740 近零能耗建筑检测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51350—2019、 DB23/T 3335、 DB23/T 3337、T/CECS 740—2020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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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检测应在工程文件和有关技术资料准备齐全的基础上进行，委托方应提供有关技术资料。 

4.2 检测应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人员应经过相关培训。 

4.3 检测使用的仪器、仪表应在检定或校准合格有效期内，精度等级及最小分度值应能满足工程性能

测定的要求。 

5 室内环境检测  

5.1 温度、相对湿度 

5.1.1 室内温度、相对湿度检测应在最冷或最热月，且在供热或供冷系统正常运行后进行。检测持续

时间应不少于 24h，且数据记录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30min。检测期间的室外温度、相对湿度检测应与

室内温度、相对湿度的检测同步进行。 

5.1.2 室内温度、相对湿度检测应按供暖空调系统形式抽测。当系统形式不同时，每种形式的系统均

应检测。相同形式系统应按不少于系统数量的 5%进行抽测。同一系统检测数量应不少于总房间数量

的 5%，且应不少于 3 个房间。 

5.1.3 居住建筑室内温度检测应符合 JGJ/T 132 的规定。居住建筑室内相对湿度检测应按照室内温度

检测的布点形式、检测要求、计算规则进行。公共建筑室内温度、相对湿度检测应符合 JGJ/T 177 的

规定。 

5.1.4 建筑室内主要房间温度、相对湿度合格指标与判别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建筑室内主要房间温度、相对湿度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同时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建筑室内主要房间室内热湿环境参数 

 

室内热湿环境参数 温度（℃） 相对湿度（%） 

冬季 ≥20  ≥30 

夏季 ≤26 ≤60 

b)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 a）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5.2 新风量 

5.2.1 新风量检测应在新风系统或全空气空调系统调试完成后进行。供暖、空调、通风系统达到正常

运行状态应不少于 1h，且所有风口处于正常开启状态。 

5.2.2 新风量检测应按系统形式抽测。当系统形式不同时，每种形式的系统均应检测。相同形式系统

应按不少于系统数量的 5%进行抽测。同一系统检测数量应不少于总房间数量的 5%，且应不少于 3 个

房间。 

5.2.3 送风口或新风口风量检测应符合 GB 50243 的规定，采用风口风量法进行检测。 

5.2.4 同一系统检测区域为独立新风送风口时，应检测该区域的所有新风口风量，该区域新风量为所

有新风口风量之和。 

5.2.5 同一系统检测区域采用全空气空调系统时，应检测该区域所有送风口风量，同时检测覆盖该区

域全空气空调系统的总风量和新风量，并计算新风量和总风量比值。检测区域新风量应按公式（1）计

算： 

 rLLX = i  …………………………(1) 

式中： 

XL  ——检测区域新风量(m3/h)； 

iL  ——检测区域第 i个送风口风量(m3/h)； 

r ——检测区域所属全空气空调系统新风量与总风量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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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同一系统检测区域人均新风量为检测区域新风量与该区域设计人员数量的比值。 

5.2.7 新风量合格指标与判别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居住建筑主要房间的室内新风量应不小于 30m3/（h·人），公共建筑的新风量应符合 GB 

50736 的规定； 

b）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 a）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5.3 CO2浓度 

5.3.1 室内 CO2浓度应在装修完成、人员正常使用及暖通空调系统正常运行 1h 后进行。 

5.3.2 室内CO2浓度应按房间数量抽测。抽测数量应不少于总房间数量的5%，且应不少于1个房间。 

5.3.3 室内CO2浓度检测应符合GB/T18204.2的规定。CO2浓度检测读数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10min，

连续检测24h后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检测结果。 

5.3.4 室内CO2浓度指标与判别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室内CO2浓度指标应符合DB23/T 3335及DB23/T 3337的规定； 

b）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a）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5.4 PM2.5浓度 

5.4.1 细颗粒 PM2.5浓度检测应在装修完成、人员正常使用及暖通空调系统正常运行 1h 后进行。 

5.4.2 细颗粒 PM2.5浓度应按房间数量抽测。抽测数量应不少于总房间数量的 5%，且应不少于 1 个

房间。 

5.4.3 细颗粒 PM2.5浓度检测应符合 GB/T18204.2 的规定。细颗粒 PM2.5浓度数据记录时间间隔不应

超过 30min，连续检测 24h 后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检测结果。 

5.4.4 细颗粒 PM2.5浓度指标与判别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细颗粒 PM2.5浓度指标应符合 DB23/T 3335 及 DB23/T 3337 的规定； 

b）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 a）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5.5 噪声 

5.5.1 建筑室内噪声检测应根据房间的使用功能及室内允许噪声级的分类，应选择 GB 50118 规定的

较不利的时间进行。 

5.5.2 室内噪声检测应按主要功能房间数量抽测。抽测数量不应少于总房间数量的 5%，且不应少于

1 个房间。 

5.5.3 室内噪声检测应符合 GB 50118 的规定，采用积分声级计法进行检测。 

5.5.4 建筑的室内噪声合格指标与判别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室内允许噪声值应符合 GB 55016 中室内允许噪声限值的规定； 

b）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 a）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6 照明检测 

6.1 建筑室内照明环境检测应包括照度检测和照明功率密度检测。 

6.2 建筑室内照明环境检测条件应符合 GB/T 5700 的规定。 

6.3 照明检测应依据 GB 50034 规定的场所类型，对典型场所进行随机抽样测量，同类场所测量的数

量应不少于 5%，且应不少于 2 个，不足 2 个时应全部检测。 

6.4 照度的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采用不低于一级的照度计； 

b） 测量点的布置应符合 GB/T 5700 的有关规定，并宜采用中心点法进行测量； 

c） 各场所的测点高度应按 GB 50034 规定的参考高度选取。 

6.5 照度均匀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1=Emin/Ema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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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2=Emin/Eave  …………………………(3) 

式中： 

U1 ——照度均匀度(极差)； 

Emin ——最小照度(lx)； 

Emax ——最大照度(lx)； 

U2 ——照度均匀度(均差)； 

Eave ——平均照度(lx)。 

6.6 照明功率密度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供电回路中混有其他用电设备时，测量时应断开其他用电设备；当其他用电设备无法断开时，

可分别测量开启全部设备和只开启非照明设备时的功率，两次测量的差值为被测照明系统的功率； 

b） 当供电回路为多个房间或场所的照明系统供电时，各房间或场所照明系统的功率可在关闭其

他房间或场所照明系统的情况下对该房间或场所的功率进行测量，也可根据其照明安装功率占所在回

路总安装功率的比例，乘以回路的实测功率得到； 

c） 在上述测量方式无法实现时，可采用单灯法逐一检测房间或场所内单个或一组的灯具功率，

再累加计算房间或场所的照明总功率； 

d） 照明功率密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A

P
kLPD =

 
…………………………(4) 

 
2

1

2

0

U

U
k =

 

…………………………(5) 

式中： 

LPD ——照明功率密度(W/m2)； 

k ——电压修正系数，恒功率时 k 值取 1； 

P ——被测量照明场所的照明系统总有功功率(W)； 

A ——被测量照明场所的面积(m2)； 

U0 ——额定工作电压，为 220V； 

U1 ——实测电压(V)。 

6.7 建筑的室内照明合格指标与判别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建筑的室内照度指标应符合 GB 50034 的有关规定； 

b） 建筑的照明功率密度指标应符合 GB 55015 规定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c） 当检测结果满足本条 a）和 b）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7 围护结构检测 

7.1 非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7.1.1 非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包括热工缺陷、外墙及屋面主体部位传热系数、热桥部位内表面温

度等指标。 

7.1.2 非透光围护结构热工缺陷现场检测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A 的有关规定。 

7.1.3 非透光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应进行现场检测，每类外墙保温系统不得少于 3 处，检测方

法应符合 JGJ/T 132 的规定。 

7.1.4 建筑外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应选取在热桥部位温度最低处，具体位置可采用红外热像

仪确定，室内外空气温度测点布置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检测方法应符合 JGJ/T 132 的规定。 

7.1.5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合格指标与判别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统计面积宜采用网格法，最小网格边长不宜大于红外图像区域的 5%； 

b） 受检内表面因缺陷区域导致的能耗增加比值应小于 5%，且单块缺陷面积应小于 0.3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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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 b）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7.1.6 外墙及屋面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合格指标与判别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外墙及屋面受检部位传热系数的检测值应小于或等于相应的设计值，且应符合 DB23/T 3335

及 DB23/T 3337 的规定； 

b） 当外墙及屋面受检部位传热系数的检测值符合本条 a）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

为不合格。 

7.1.7 外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合格指标与判别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室内外计算温度条件下，外围护结构的结构性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应高于室内空气露点温

度 2℃以上，且在确定室内空气露点温度时，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应按 60%计算； 

b） 当受检部位的检测结果符合本条 a）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7.2 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7.2.1 建筑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对外窗和幕墙传热系数进行检测。 

7.2.2 建筑外窗传热系数应依据 GB/T 8484 进行实验室检测。 

7.2.3 建筑幕墙传热系数应依据 GB/T 29043 进行实验室检测。 

7.2.4 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居住建筑外窗(包括透光幕墙)传热系数值应不大于 1.0W/(m2·K)；公共建筑外窗(包括透光幕

墙)传热系数值不应大于 1.2W/(m2·K)； 

b） 外门透光部分宜符合外窗的相应要求； 

c）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 a）或 b）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7.3 建筑气密性检测 

7.3.1 建筑气密性检测宜采用压差法。 

7.3.2 压差法检测应在 50Pa 和—50Pa 两种压差下测量建筑物换气量，通过换气次数表征建筑气密性

能。 

7.3.3 采用压差法检测时，可采用红外热成像、烟雾发生器或示踪气体法进行建筑物渗漏源的排查。 

7.3.4 建筑气密性检测宜以整栋建筑为检测对象，当检测对象不能满足此条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居住建筑应选取位于不同楼层的不同户型的单元房作为测试样本。首层、顶层的抽检样本不

得少于1套，抽检单元房的样本量不得少于整栋建筑住宅总量的5%，且不得少于3套。抽检楼梯间的样

本量不得少于整栋建筑楼梯间总量的10%，且不得少于1个； 

b） 建筑面积小于5000m²公共建筑应进行建筑整体气密性测试。建筑面积大于5000m²公共建筑应

对其主要功能区或主要房间进行气密性测试，主要功能区的抽检样本面积应不少于整栋建筑面积10%，

主要房间样本量不得少于整栋建筑同类房间的20%。 

7.3.5 现场检测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待测建筑应已能正常使用或新建建筑装修工程已完工； 

b） 检测前应测量室外空气压力、室内空气压力，且室内外压差应不大于 5Pa； 

c） 室外风速应不大于 3m/s，待测建筑室内外温差乘以建筑空间高度或建筑部分空间高度的值不

宜大于 250m·K； 

d） 检测前外门窗应完全关闭，检测区域内房门应全部开启，并应使用非透气性布基胶带封堵室

内外连通的所有孔洞，同时关闭换气扇，空调等通风设备。 

7.3.6 建筑气密性检测所使用的仪器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量测量仪测量范围应不小于风机流量的 110%，最大允许误差±7%；压力测量仪测量范围

应为 0Pa～100Pa，最大允许误差±2Pa； 

b） 现场温度检测仪测量范围应为-50℃～50℃，最大允许误差(±0.5)℃； 

c） 鼓风门支架系统应至少满足宽度大于或等于 0.8m，高度大于或等于 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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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建筑气密性的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 将调速风机密封安装在房间的外门框中； 

b） 利用红外热成像、烟雾发生器或示踪气体法排查建筑物渗漏源； 

c） 封堵地漏、风口等非围护结构渗漏源； 

d） 启动风机，使建筑物内外形成稳定压差； 

e） 建筑气密性检测前，首先进行预检测。将室内外压差调到 50Pa 以上，检查建筑围护结构密封

情况，包括与外界连通的门窗、管道、换气扇、空调、给水排水设施等设备，如有密封缺陷，应重新

密封； 

f） 测量建筑物的室内外压差，当建筑物室内外压差稳定在 50Pa 或-50Pa 时，测量并记录空气流

量，同时记录室内外空气温度、室外大气压。 

7.3.8 室内外压差为 50Pa 条件下，房间换气次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a） 换气次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VLN /5050

++ =
 

…………………………(6) 

 
VLN /5050

−− =
 

…………………………(7) 

式中： 
−+
5050 NN 、 ——50Pa、-50Pa 压差下被测房间或建筑的换气次数(h

—1)； 

-

5050 LL 、+
——室内外压差为 50Pa、-50Pa 下空气流量的平均值(m3/h)； 

V ——被测房间或建筑换气体积(m3)。 

b） 房间换气次数应按下式计算： 

 
2/)( 505050

−+ += NNN
 

…………………………(8) 

式中： 

N50 ——室内外压差为 50Pa 条件下，被测房间或建筑的换气次数(h
—1)； 

−+
5050 NN 、 ——50Pa、-50Pa 压差下被测房间或建筑的换气次数(h

—1)。 

c） 当以多个房间进行气密性能检测时，应取检测结果的体积加权平均值作为整栋建筑的换气次

数，并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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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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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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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式中： 
N50 ——室内外压差为 50Pa 条件下，整栋建筑的换气次数(h

—1)； 
s

i50N
 

——第 i 个被测房间的换气次数(h
—1)； 

itV
 

——第 i 个被测房间的换气体积(m³)； 

7.3.9 建筑气密性合格指标与判别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居住建筑气密性指标(换气次数 N50)应不大于 0.5； 

b） 公共建筑气密性指标(换气次数 N50)应不大于 1.0； 

c）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 a）或 b）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8 热回收新风机组检测 

8.1 热回收新风机组的性能检测应包括风量、风压、输入功率、单位风量耗功率、热回收效率等参数。 

8.2 热回收新风机组的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抽检比例不应少于热回收新风机组总数量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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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同型号的热回收新风机组检测数量应不少于 1 台。 

8.3 热回收新风机组的性能检测应依据 GB/T 21087 进行实验室检测。当热回收机组的新风量大于

3000m3/h时，可进行现场检测。 

8.4 热回收新风机组的现场检测应在机组热回收运行状态下进行，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于带旁通功能的机组，应关闭旁通功能； 

b） 对于带风量调节功能的机组，应使机组运行于最大风量； 

c） 对于新风热回收功能和空调功能集成于一体的机组，应关闭室内循环风路，使机组运行于新

风一排风热回收模式。 

8.5 热回收新风机组现场检测时，新风量、排风量的检测应采用风管风量检测法并应符合 JGJ/T 177

的有关规定，输入功率检测应在机组进线端同时测量并应符合 JGJ/T 177 的有关规定。 

8.6 热回收新风机组交换效率现场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进行交换效率的检测之前应先完成新风量、排风量的检测； 

b） 应在热回收新风机组的新风进口、送风出口、回风进口布置温度、相对湿度测点，温度、湿

度检测应采用具有自动记录功能的温度、湿度检测仪表； 

c） 应在热回收新风机组稳定运行 30min 后开始交换效率的检测，各个位置处的温度、湿度检测

频次应不低于 1 次/min，检测时间应不少于 30min，且应完成至少 30 次测量； 

d） 检测时新风进口、回风进口的空气温差不小于 8℃。 

8.7 热回收新风机组新风单位风量耗功率应按公式（10）计算： 

 EXL

N
W

，
=

 
…………………………

(10) 

式中： 

W ——热回收新风机组新风单位风量耗功率[W/(m3/h)]； 

N ——热回收新风机组的输入功率(W)； 

LX，E ——热回收新风机组的新风量(m3/h)。 

8.8 热回收新风机组的交换效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00w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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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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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0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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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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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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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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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

(13) 

式中： 

、 、 ——分别为机组的显热、湿量、全热交换效率(%)； 

tOA、tSA、tRA ——分别为新风进口、送风出口、回风进口的干球温度(℃)； 

dOA、dSA、dRA ——分别为新风进口、送风出口、回风进口的含湿量[g/ (kg·干空气)]； 

hOA、hSA、hRA ——分别为新风进口、送风出口、回风进口的焓量(kJ/kg)。 

8.9 热回收新风机组的性能检测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满足下列规定： 

a） 显热回收机组在名义工况下，显热交换效率应不低于 75%； 

b） 全热回收机组在名义工况下，全热交换效率应不低于 70%； 

c） 居住建筑新风单位风量耗功率应不大于 0.45W/(m3/h)，公共建筑新风单位风量耗功率应符合

GB 50189 的有关规定； 

d）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 a）或 b），且符合 c）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wdη Sdη h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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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再生能源检测 

9.1 太阳能光电系统 

9.1.1 太阳能光电系统检测应检测系统的发电量和光电转换效率。 

9.1.2 短期检测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检测前，系统应已在正常负载条件下连续运行 3d； 

b） 短期检测应避开极端气候条件，检测期间室外环境平均温度（ta）应在年平均环境温度±10℃

范围内； 

c） 短期检测期间，环境风速应不大于 4m/s，风速变化应≤1m/s； 

d） 短期检测期间，太阳辐照强度应不小于 500W/m2，辐照强度的不稳定度应不大于 50W/m2，

测试时间宜为太阳正午前后 2 小时以内。 

9.1.3 长期监测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长期监测的周期以年为单位，且应连续完成； 

b） 长期监测系统应由以下部分组成：计量监测设备、数据采集装置和数据中心软件。计量监测

参数包括室外温度、太阳总辐射、室外风速、太阳能光伏组件背板表面温度、太阳能光电系统逆变前

发电量和太阳能光电系统逆变后发电量； 

c） 计量监测设备、数据采集装置及监测系统相关设备应有出厂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并应符

合相关产品标准的技术要求； 

d） 计量监测设备性能参数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计量监测设备性能参数要求 

 

序号 监测参数 最大允许误差/准确度等级 

1 室外温度 ±0.3℃ 

2 太阳总辐射 一级表 

3 室外风速 ±0.1m/s 

4 组件背板温度 ±0.2℃ 

5 发电量 ±0.3% FS 

9.1.4 光电转换效率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检测系统每日的发电量、光伏电池表面上的总太阳辐照量、光伏电池板的面积、光伏电池

背板表面温度、环境温度和风速等参数，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s； 

b） 对于离网太阳能光电系统，功率分析仪应接在蓄电池组的输入端，对于并网太阳能光电系统，

功率分析仪应接在逆变器的输出端； 

c） 检测开始前，应切断所有外接辅助电源，安装调试好太阳总辐射表、功率分析仪、环境温度

传感器、组件背板温度传感器及风速计，并测量太阳能电池方阵面积； 

d） 检测期间，数据记录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10min； 

e） 太阳能光电系统光电转换效率应按公式（1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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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式中： 

ηd ——太阳能光电系统光电转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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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第 i个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能光电系统的发电量（kWh）； 

Hi ——第 i个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单位面积的太阳辐照量（MJ/m2）； 

Ai ——第 i个朝向和倾角平面上的太阳能电池采光面积（m2）； 

n ——不同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方阵个数。 

9.1.5 太阳能光电系统常规能源替代量应按 GB/T 50801规定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9.1.6 太阳能光电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明确规定时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不同类型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 ηd(%) 

 

参数 晶体硅电池 薄膜电池 

限值 ηd≥8 ηd≥4 

9.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 

9.2.1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检测应检测系统的生活热水供热量、供暖系统供热量和空调系统供冷量。 

9.2.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短期检测应按 GB/T 50801 对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生活热水供热量、供暖系统

供热量、空调系统供冷量、系统总能耗进行检测。 

9.2.3 长期监测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长期监测中生活热水量、供暖量、空调供热量、供冷量的周期以年为单位，且应连续完成； 

b） 长期监测系统应由以下部分组成：计量监测设备、数据采集装置和数据中心软件。计量监测

参数有室外温度、太阳总辐射、室外风速、集热系统进出水温度及循环流量、生活热水供水温度及循

环流量、生活热水供水冷水温度、供暖系统进出水温度及流量、空调系统进出水温度及流量和辅助热

源耗电量等； 

c） 计量监测设备、数据采集装置及监测系统相关设备应有出厂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并应符

合相关产品标准的技术要求； 

d） 计量监测设备性能参数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计量监测设备性能参数要求 

 

序号 监测参数 最大允许误差/准确度等级 

1 室外温度 ±0.3℃ 

2 太阳总辐射 一级表 

3 室外风速 ±0.1m/s 

4 集热系统进出水温度 ±0.2℃ 

5 集热系统循环流量 ±1% 

6 生活热水供水温度 ±0.2℃ 

7 生活热水供水循环流量 ±1% 

8 供暖系统进出水温度 ±0.2℃ 

9 供暖系统循环流量 ±1% 

10 空调系统进出水温度 ±0.2℃ 

11 空调系统循环流量 ±1% 

12 生活热水供水冷水温度 ±0.2℃ 

13 电功率 ±3%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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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常规能源替代应按 GB/T 50801 规定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9.2.5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应符合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9.3 地源热泵系统 

9.3.1 采用地源热泵系统的建筑，应对热泵机组制热（制冷）性能系数、热泵系统制热（制冷）能效

系数进行检测。 

9.3.2 当地源热泵系统的热源形式相同且系统装机容量偏差在 10%以内时，视为同一类型的地源热泵

系统。同一类型的热泵系统检测数量应不少于总数的 5%，且不得少于 1套。 

9.3.3 地源热泵系统的检测分为短期检测和长期监测，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短期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未安装监测系统的地源热泵系统，其系统性能检测宜采用短期检测； 

2 短期检测应在系统开始供冷（供热）15d 以后进行检测，检测时间不应小于 4d； 

3 系统性能检测宜在系统负荷率达到 60%以上进行； 

4 热泵机组的性能检测宜在机组的负荷达到机组额定值的 80%以上进行； 

5 室内温度、相对湿度的检测应在建筑物达到热稳定后进行，检测期间的室外温度、相对湿度

检测应与室内温度、相对湿度的检测同步进行； 

6 短期检测应以 24h 为周期，每个检测周期具体检测时间根据热泵系统运行时间确定，但每个

检测周期检测时间不宜小于 8h。 

b） 长期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已安装监测系统的地源热泵系统，其系统性能检测宜采用长期监测； 

2 对于供暖和空调工况，应分别进行检测，长期监测的周期与供暖季或空调季同步； 

3 长期监测前应对检测系统主要传感器的准确度进行校核和确认； 

4)长期监测周期不应少于一个自然年。 

9.3.4 热泵机组制热（制冷）性能系数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测宜在热泵机组运行工况稳定后 1h 进行，检测时间不得少于 2h； 

b） 应检测机组的热源侧流量、机组用户侧流量、机组热源侧进出口水温、机组用户侧进出口水

温和机组输入功率等参数； 

c） 机组的各项参数记录应同步进行，记录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min； 

d） 热泵机组制热（制冷）性能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iN

Q
COP =

 

………………………（15） 

 3600

wtcV
Q


=



 
………………………（16） 

式中： 

COP ——热泵机组的制热（制冷）性能系数； 

Q ——检测期间机组的平均制热（制冷）量（kW）； 

Ni ——检测期间机组的平均输入功率（kW）； 

V ——热泵机组用户侧平均流量（m3/h）； 

ρ ——冷（热）介质平均密度（kg/m3）； 

c ——冷（热）介质平均定压比热容[kJ/（kg·℃）]； 

△tw ——热泵机组用户侧进出口介质平均温差（℃）。 

9.3.5 热泵系统制热（制冷）能效系数的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长期监测的时间应符合本文件第 9.3.3 条的规定； 

b） 应检测系统的热源侧流量、系统用户侧流量、系统热源侧进出口水温、系统用户侧进出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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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机组消耗的电量、水泵消耗的电量等参数； 

c） 热泵系统制热（制冷）能效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ji

S
ys

NN

Q
EERs

 

………………………（17）

 

i

n

i

iS tqQ =
=1  

………………………（18）

 3600

iiii
i

tcV
q


=



 

………………………（19） 

式中： 

EERsys ——热泵系统的制热（制冷）能效系数； 

Qs ——系统检测期间的累计制热（制冷）冷量（kWh）； 

 iN
 
——系统检测期间，所有热泵机组累计消耗电量（kWh）； 

 jN
 
——系统检测期间，所有水泵累计消耗电量（kWh）； 

n ——热泵系统检测期间采集数据组数； 

qi ——热泵系统的第 i时段制热（制冷）量（kW）； 

∆ti ——热泵系统第 i时段用户侧进出口介质的温差（℃）； 

Vi ——系统第 i时段用户侧的平均流量（m3/h）； 

ρi ——第 i时段冷媒介质平均密度（kg/m3）； 

Ci ——第 i时段冷媒介质平均定压比热容[kJ/（kg·℃）]； 

∆ti ——第 i时段持续时间（h）。 

9.3.6 地源热泵系统的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源热泵系统制热（制冷）能效系数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明确规定时应符

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地源热泵系统制热（制冷）能效系数 

 

参数 系统制冷能效系数 系统制热能效系数 

限值 ≥3.4 ≥3.0 

b） 应按 GB/T 50801 规定的方法对地源热泵系统供暖常规能源替代量进行计算。 

9.4 空气源热泵系统 

9.4.1 采用空气源热泵的建筑，应进行实际运行状态下空气源热泵制热性能现场检测，同类型机组检

测数量不应少于总数的 5%，且应不少于 1台。 

8.4.2 户式空气源热泵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现场不具备检测条件时，应进行实验室检测，检测数量应不少于总数的 5%，且应不少于 1

台； 

b） 热水型空气源热泵机组检测应符合 GB/T 25857 的规定； 

c） 热风型空气源热泵机组检测应符合 GB/T 18836 的规定。 

9.4.3 空气源热泵机组性能检测应在最冷月份进行，机组负荷率宜达到 80%以上，室外干球温度宜不

高于当地冬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9.4.4 热水型空气源热泵机组制热性能系数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测宜在热泵机组运行工况稳定后 1h 进行，检测时间不得低于 2h； 

b） 应检测系统的用户侧流量、供回水温度、室外温度、相对湿度和机组输入功率等参数； 

c） 机组的各项参数检测记录应同步，记录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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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热泵机组制热性能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iN

Q
COP =

 

………………………（20） 

 3600

wtCV
Q

PW
=



 
………………………（21） 

式中： 

COP ——热泵机组的制热性能系数； 

Q ——检测期间机组的平均制热量（kW）； 

Ni ——检测期间机组的平均输入功率（kW）； 

V ——热泵机组用户侧平均流量（m3/h）； 

ρ ——热水平均密度（kg/m3）； 

Cpw ——水的定压比热容[kJ/（kg·℃）]； 

∆tw ——热泵机组用户侧进出口介质平均温差（℃）。 

9.4.5 热风型空气源热泵机组性能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测宜在热泵机组运行工况稳定后 1h 进行，检测时间不得低于 2h； 

b） 应检测热泵机组的送风量、入口温度、入口相对湿度、入口焓值、出口温度、出口相对湿度、

出口焓值、机组消耗功率，室外温度、相对湿度； 

c） 各项参数记录应同步进行，记录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min； 

d） 热泵机组制热性能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iN

Q
COP =

 

………………………（22） 

 ）（ o

oio

d

hhV
Q

+

−
=

13600



 
………………………（23） 

式中： 

COP ——热泵机组的制热性能系数； 

Q ——检测期间机组的平均制热量（kW）； 

Ni ——检测期间机组的平均输入功率（kW）； 

V ——机组循环风量（m3/h）； 

ρo ——空气出口密度（kg/m3）； 

hi ——入口空气焓值（kJ/kg）； 

ho ——出口空气焓值（kJ/kg）； 

do ——空气出口含湿量[kg/（kg·干空气）]。 

9.4.6 空气源热泵机组制热性能系数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当设计文件无要求时，应符合表 6 规定。 

表 6  空气源热泵机组性能系数限值 

 

类型 低环境温度名义工况下的性能系数 

热风型 ≥2.00 

热水型 ≥2.30 

 

10 建筑能耗检测估算 

10.1 估算参数 

10.1.1 气象数据：建筑节能用气象参数，使用 JGJ/T 346 中的数据，作为估算依据。 

10.1.2 围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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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程材料所需参数： 

⚫ 导热系数：干燥或不同含湿状况下轻骨料混凝土的导热系数按照JGJ/T 12检测，所得结果作为

估算依据。板状试件的导热系数按照GB/T 10294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 蓄热系数：干燥或不同含湿状况下轻骨料混凝土的蓄热系数按照JGJ/T 12检测，所得结果作为

估算依据。工业或民用建筑墙体、楼底面及屋面用膨胀玻化微珠轻质砂浆的蓄热系数按照JG/T 283检测，

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 比热容：干燥或不同含湿状况下轻骨料混凝土的比热容按照JGJ/T 12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

依据。 

⚫ 密度：每种材料按照各自的密度标准进行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 蒸汽渗透系数：吸湿的和不吸湿的建筑材料及其制品包括有天然表皮或饰面的材料及其制品的

蒸汽渗透系数按照GB/T 17146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b）屋顶传热系数按照7.1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c）外墙传热系数按照7.1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d）外墙线性热桥部位传热系数应建立相关模型进行计算，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e）外窗传热系数按照7.2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f）外门传热系数按照7.2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g）外门窗气密性按照JG/T 211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10.2 照明 

照明合计电耗(kWh)按照本文件第6章检测得到的照明功率密度进行计算，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10.3 供暖系统 

a） 热泵系统 

热泵机组额定性能系数COP按照9.3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b） 热水循环泵 

热水循环泵输入功率(kW)按照9.3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c） 制热能耗 

制热能耗供暖水泵(kWh)按照9.3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10.4 生活热水 

a） 设计建筑热水设备承担的热水全年累计负荷=需求热量－太阳能供热量； 

b） 使用天然气锅炉时，按照GB 50189中有关数据折算标煤和折电。 

10.5 光伏发电 

光伏发电按照9.1检测，所得结果作为估算依据。 

10.6 电梯 

电梯全年电耗(kWh)按照GB/T 30559.2中的设计值作为估算依据。 

10.7 逐月电耗 

逐月电耗(kWh)按照供暖、照明、电梯、热水等设计值计算所得数据作为估算依据。 

10.8 其他未涉及的参数，可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10.9 将以上参数代入能耗计算软件可初步算出节能率预估值（%），此预估节能率仅作为该栋楼初步

测算参数，不作为判定的依据。 

  



DB23/T 3559—2023 

  14 

附 录 A 

（规范性）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方法 

A.1  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前至少 24h 内室外空气温度的逐时值与开始检测时的室外空气温度相比，其变化不应大于

10℃； 

2 检测期间，建筑物室内外平均空气温度差不宜小于 10℃； 

3 检测期间与开始检测时的空气温度相比，室外空气温度逐时值变化不应大于 5℃，室内空气温度

逐时值的变化不应大于 2℃； 

4 1h 内室外风速(采样时间间隔为 30min)变化不应大于 2 级(含 2 级)； 

5 检测开始前至少 12h 内受检的外表面不应受到太阳直接照射，受检的内表面不应受到灯光的直

接照射； 

6 室外空气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75%，空气中粉尘含量不应异常； 

7 对整体建筑围护结构外表面进行普测后，根据不同体形系数、不同楼层、不同朝向等因素选取

有代表性的用户进行检测。每栋建筑热工缺陷的抽检数量不宜少于用户总数的 5%，且不应少于 3 户，

并至少应包括顶层、中间层和底层各 1 户。 

A.2  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宜采用红外热像仪进行检测。红外热像仪及其温度测量范围应符合现场检测

要求。红外热像仪设计适用波长范围应为(8.0～14.0)μm，传感器温度分辨率(NETD)不应大于 0.08℃，

温差检测不确定度不应大于 0.5℃，红外热像仪的像素不应少于 76800 点。 

A.3  检测前宜采用表面式温度计在受检表面上检测出参照温度，调整红外热像仪的发射率，使红外热

像仪的测定结果等于该参照温度。温度宜在与目标距离相等的不同方位扫描同一个部位，并评估临近

物体对受检外围护结构表面造成的影响；必要时可采取遮挡措施或关闭室内辐射源，或在合适的时间

段进行检测。 

A.4  受检表面同一个部位的红外热像图不应少于 2 张。当拍摄的红外热像图中，主体区域过小时，应

单独拍摄 1 张及以上主体部位红外热像图。应用图说明受检部位的红外热像图在建筑中的位置，并应

附上可见光照片。红外热像图上应标明参照温度的位置，并应随红外热像图一起提供参照温度的数据。 

A.5  受检外表面的热工缺陷应采用相对面积评价，受检内表面的热工缺陷应采用能耗增加比评价。二

者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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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ψ ——受检表面缺陷区域面积与主体区域面积的比值； 

β ——受检内表面由于热工缺陷所带来的能耗增加比； 

T1 ——受检表面主体区域(不包括缺陷区域)的平均温度(℃)； 

T2 ——受检表面缺陷区域的平均温度(℃)； 

T1.i ——第 i幅热成像图主体区域的平均温度(℃)； 

T2,i ——第 i幅热成像图缺陷区域的平均温度(℃)； 

A1.i ——第 i幅热成像图主体区域的面积(m2)； 

A2.i ——第 i幅热成像图缺陷区域的面积，指与 T1的温度差大于或等于 1℃的点所组成的面积

(m2)； 

T0 ——环境温度 (℃)； 

i ——热成像图的幅数，i=1～n； 

j ——每一幅热成像图的张数，j=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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